委托开展2026年坝光湿地园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服务合同

甲方：深圳市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            
根据深圳市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工作需要，深圳市自然保护区管理中心（甲方）委托   （乙方）负责开展2026年坝光湿地园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工作。经双方协商，签订本合同。

第一条  委托的内容

对坝光湿地园鸟类分布区域开展野鸟疫病日常监测工作，包括日常巡查、样品采集及快速检测、配合应急情况处置、信息上报等。监测强度为重点时期（11月-次年4月）每周巡查监测5次、每周采集10个样本快速检测、每月配合采集10个样本送检，非重点时期（5月-10月）每周巡查监测1次、每月采集10个样本快速检测。

第二条　委托的期限

本合同期限自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 12 月 31日止。

第三条　报酬及支付方式

甲方委托乙方完成工作的报酬为人民币肆万元（¥ 40000 元）（含税）（以中标金额为准）。

付款方式：签订合同后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服务发票，十五个工作日内预付65%服务费用，乙方完成委托事宜，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服务发票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 1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相应余款，甲方将服务费以转账的方式支付给乙方。

乙方户名、开户行和帐号为：

户    名：

开 户 行：

帐    号：         

第四条  甲方的责任

1、明确监测制度和要求，对工作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；

2、按合同约定支付委托服务费；

3、提供防护用品、监测工具、采样用品及检测试剂盒等监测工作所需的物品；

4、定期收集样本送检；

第五条  乙方的责任

1、按照合同委托内容、监测要求开展坝光湿地园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工作；

2、对坝光湿地园鸟类分布区域开展野鸟疫病日常巡查监测工作，采集野鸟样本快速检测及配合送检工作；

3、发现野生动物死亡等异常情况须及时报告，并积极配合甲方做好疫情研判及相关处置工作；

4、负责坝光湿地园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信息上报；

负责国家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系统上报：

监测重点时期为每日上报一次，非重点时间为每周上报一次。

负责深圳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处疫源疫病监测信息系统上报：监测重点时期为每日上报一次，非重点时间为每周上报一次。

每月1日，准时将上一个月监测报告及监测数据上报至甲方，如遇周末顺延。
5、相关监测人员需做好个人防护、巡逻交通等方面的安全防范工作，若出现意外事故由乙方自行负责；

第六条  有关事项明确 

1、在本协议有效期内，甲方指定王凯为甲方项目负责人，乙方指定     为乙方项目负责人。项目负责人主要负责项目的协调联系和项目的操作监管等。一方变更项目联系人的，应当及时通知另一方，未及时通知并影响本合同履行或造成损失的，应承担相应的责任。

2、本协议的监测信息（包括巡查数据和检测信息）归甲方所有，乙方对监测信息负有保密责任。

第七条 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
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；协商或调解不成的，提交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八条　违约的责任

    若乙方未按甲方的要求完成各项工作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不支付报酬。若甲方未按规定支付报酬，乙方有权拒绝完成委托事项。

第九条　合同份数及有效期限

1、本合同一式肆份，甲方执叁份、乙方执壹份，具同等效力。

2、本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，合同到期后失效。
甲方(盖章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(盖章)：

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（签字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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